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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616 

→原【說明】第 2行中之「受託人」，應更正為「委託人」。 

 

P.617 

→原【立法理由】第 5行中之「受託人」，應更正為「委託人」。 

 

P.618 

→原內文第 2行中之「受託人及受益人」，應更正為「委託人及受益人」。 

 

 

 


